
 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學歷採認申請表 

姓名  出生日期  
身分證字號 

（或居留證號） 
 

國別  學歷(校名)  

修習年限        年       月 至        年       月 

欲認證之臺灣學歷 

國小 □一年級 □二年級 □三年級 

□ 四年級 □五年級 □六年級 

國中 □一年級 □二年級 □三年級 

聯絡電話/手機  

聯絡地址 (       ) 

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蓋章  

備  註：一、請檢附 

          (一)學歷證件:畢業證（明）書或肄業證（明）書影本或歷年成績證明影本（收用）。 

          (二)護照或居留證（或身分證）影本。 

          (三)申請書(如附件) 。 

        二、辦理方式：擇一方式辦理 

          (一)國小請傳真至：04-25279180(署名姓名、連繫電話及 OO國籍學歷採認)。 

          (二)國中請傳真至：04-25274830(署名姓名、連繫電話及 OO國籍學歷採認)。 

          (三)親送陽明市政大樓 4樓國小教育科或國中教育科。 

        三、洽詢電話：國小 04-22289111-54310、國中 04-22289111#54209 

依據教育部 105年 1月 27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009018號函辦理。 



（附件）              申  請  書 

本人            （子/女）            已取得 

             (國別)  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年級 

學歷資格，擬申請開具修畢相當國內國民(中)小學     

年級 

之學歷證明。 

   此   致 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聯繫電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
 


